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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力》的论文，受到杨先生的倍加赞赏并直

接给他打了满分。直到建国后的 1950 年，毛

泽东在与周世钊的一次谈话时还曾说：“这

本书……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

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

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由此可

以看出，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对于毛

泽东等人的影响是多么深远长久。
又比如蔡元培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佛

教哲学家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录》一书。
“妖怪”也称“妖精”、“妖魔”，当时是指人们

对自然界、人类生理学或者人类心理学的某

些奇异现象的认知迷误，而“妖怪学”则试图

从多个角度和不同方面来分析和论述“妖

怪”现象产生的因素、过程以及其与心理、哲
学、生物学等方面的密切联系，用以解释和

说明产生这种迷误的原因和背景。20 世纪

初期，有关“妖怪学”的著作基本上都是由日

本介绍到中国来的，其中最为知名的作家是

创立了日本“哲学馆”及其附属机构“妖怪研

究会”的“妖怪博士”井上圆了[3]154。1906 年 9
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蔡元培译述的井上园

了的《妖怪学讲义录》的总论部分，其流传较

广、影响较大，“甚见重于其国人，甚有益于

其民俗”。起初，蔡元培编译的《妖怪学讲义

录》是以《妖怪学讲义》为题的，先后刊载于

黄摩西主办的《雁来红丛报》首期到第七期

上。之后，亚泉学馆购置了该书的中文译稿，

但非常遗憾的是，该学馆由于某日意外失火

而将此书的五册译稿全部付之一炬，仅剩下

《总论》一册，并由商务印书馆于 1906 年 9
月印行。《妖怪学讲义录》的翻译出版，表明

蔡元培积极吸纳和借鉴西方优秀哲学著作

的开放包容态度，为我国早期文学翻译事业

起到了杰出的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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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墙是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重要标

志。公元前 514 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相土

尝水，象天法地”，在江南平原上筑起了一座

规模宏大的土城阖闾大城，从那时起，苏州

就有了城墙。历时 2500 多年，苏州古城墙屡

遭战火破坏，但都在不久后修复重建。然而，

近代以来，城墙的防御作用不仅大为削弱，

而且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严重障碍。因

此，上世纪 50 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

“拆城”运动。苏州城墙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

景下逐渐被拆除的。
一、上世纪 50 年代苏州城墙拆除的过程

1949 年苏州解放时，古城共有阊门、胥
门、盘门、葑门、相门、娄门、齐门、平门、金
门、新胥门（其中金门与新胥门是民国时期

建造的）10 座城门，城墙还基本完好地保存

着。上个世纪 50 年代在全国性的毁城浪潮

后，苏州的城墙也未能逃脱劫难，“城墙、城
门被拆毁大半。1958 年，苏州的城墙、城门

被作为‘封建城堡的象征’横遭大肆拆毁。城

墙砖运去建小高炉，城墙土挖去作砖坯。解

放初期，苏州有 10 个城门，1958 年陆续拆

掉了 7 个，现在只剩下盘门、胥门和金门 3
个”[1]。这也成为建国以后苏州古城保护最大

的遗憾和教训。
1. 关于拆除城墙的认识。1949 年 9 月

21 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在“拆除城

墙”提案书中提到拆除城墙的理由是，“城墙

是封建时代的遗留物，在现在的立体性战争

武器下已失去其防御的功效”，具体办法是

“在不妨害目前治安需

要原则下，动员民众拆

除城墙改筑环城马路，

拆下砖块可利用以建筑

公屋”。
1956 年 6 月《苏州

市城区河道、下水道、路
政与绿化工作初步规划

草案》中又提到城墙保留与否的问题，结论

是：“苏州城的范围相当大，又是比较古老的

一个。在历史上是的确有价值的，但在目前

来讲，已不起什么政治上、经济上以至于国

防上的任何作用，相反的在交通运输和文化

生活上还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同时该草

案还具体阐述了四点非常现实的理由。
第一是城墙严重影响了苏州城内外的

交通。苏州原来只有娄、齐、盘、葑、胥、阊六

门，后来加辟了平、金、相三门，解放后加辟

了南门，共有十门，但各门的结构都是弯弯

曲曲，设置了二道或三道城门，在现代交通

上极不合理。第二是在改建和新建与道路系

统相配合的桥梁时，城墙又成为一个不得不

面对的实际问题。如当时苏州城跨越外城河

的桥梁除南门人民桥、平门梅村桥、胥门万

年桥、金门南新桥及相门已有混凝土椿架

外，阊、齐、娄、葑的吊桥都非常简陋，有的甚

至消防车也通不过去，只有改建才能满足交

通运输的要求。第三是由于城基隔断，胥门、
平门、金门、南门、相门都没有水关，使得城

内河道不够宽畅，严重影响城内水质的改

善。第四是残留的城墙已

残破不堪，城垛女墙几乎

全部坍毁，尤其是金、阊、
胥一带的城墙已逐渐损

坏，岌岌可危。
从整个苏州城圈来

看，已开了许多缺口，行

人经过时只见缺口而不

见城门，早已失去了城的

本来面目。在当时的历史

状态下，对古老的苏州城

墙已经是残破，甚至是接

近坍塌的现状，在进行整

个市区的规划中，便被认

为是“留之无用，且有弊害，拆之不但不可惜

且有薄利可图”[2]18。
2.关于拆除城墙的规定。苏州城墙的拆

除和保护工作是同步进行的。针对城墙、城
砖被擅自破坏、挪用、贩卖的现象，市政府颁

布了相应的条文、条令。如 1953 年 2 月 4
日，苏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为命令切实保

护城垣，并运回已拆城砖及相互监视由》（市

办秘（1953）字第 143 号）指出：“一、查本市

古城，上级政府着令保护，市府亦曾布告禁

止破坏，但有些机关、部队、市民不但不予重

视竟因需用砖石，往往取材于城砖，因之破

坏更甚，兹为保护起见，特拟具布告禁止，随

文附读，希即查收张贴通衢，俾众周知。二、
对过去的破坏省进行调查报告本府处理，对

拆去之城砖，现在尚未砌成房屋者，应即登

记责令其保存，不得再行动用，并报告本府。
三、为了今后不再发生破坏城墙情事，应教

育发动群众爱护古城，监视检举，教育人民

服务队与公安部队人民警察，注意查护，如

发现破坏者应立即阻止并报府处理。”
苏州城墙在拆除过程中并非盲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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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墙拆迁档案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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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所选择、有所保留，考虑到以后的赏观

和研究需要。同时，城墙的拆除工作也是有

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对于城墙原址及城墙

上的砖头、石块、黄土等均有统一安排。1958
年 4 月 20 日，苏州市人委发布了《关于拆除

城墙的几点规定》，其中指出：“一、凡参加拆

城的单位必须经政府批准，并应严格按照指

定地点分段进行，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批准

不得擅自拆城；二、城墙上的砖头、石块、黄
土均为国家财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挪

用；三、城墙拆除后未经政府批准不得在城

墙原址或附近种地、造屋。”
此外，为了保证拆城工作的进度，提高

工作效率，1958 年 6 月 21 日，市人委会办

公室又发布了《为第二期拆城工作继续进行

迅速组织人力动工的通知》，明确规定：“为

大力支援工农业生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第二期拆城工作继续进行，今后各辖

区内所有各厂房等基建用砖，仍由拆城办公

室统一调拨，凭提货单交由各区负责供应，

因此原有拆城人员迅速组织起来，除现有在

铁工厂后原填河人员填河平土工作完成后，

全部人力转入拆城平土工作外，不足之人数

应即劳动居民组织力量投入拆城平土工作，

勿再拖延。”并随文附第二期拆城工程的具

体办法一份。为使拆城工作做得好、快、省，

保证及时供应城砖，支援建造小高炉和工业

建设，1958 年 8 月 14 日，苏州市人民委员

会又颁布了《为供应城砖建造小高炉办法希

遵照执行的通知》，将有关拆除城墙事项作

了如下补充规定：“城墙砖石土方拆运，非经

各区批准，不得擅自拆运，对拆城工作，原则

上确定以下两种方法：（1）由区批准，划定地

段，按拆城程序和安全要求，各需要单位自

行组织力量拆取城砖，并做好平土工作，对

所拆数量，应按满足小高炉需要量为准，严

格控制多拆多运，任意浪费的现象。各拆城

单位，应服从拆城管理人员的安排；（2）仍由

各区统一组织劳动力，进行拆除，由各区根

据各单位需要量及分别主次、轻重缓急，进

行供应”、“为了保证各区拆城工人工资的及

时发放，各取砖单位如能全款偿付，则按全

价付清，如无全款，亦应按砖价先付 30%，以

便发放工资”、“城墙砖石的拆除和平土工作

均须确保安全，各区对拆城工人加强安全教

育和安全措施并加强工地管理，以免事故发

生”。这些规定通过多途径为拆城工作保证

了劳动力，从而提高了拆城的效率。
二、拆城过程中的关于城砖处理的具体

规定

在拆城的过程中，关于所拆城墙砖的处

理以及城砖的价格均有明确的规定。
为避免城砖遗失及被擅自挪用，1958

年 3 月 5 日，江苏省苏州市人民委员会向金

阊、平江、沧浪区人民委员会、市建筑工程

局、市房管局、市重工业局、市轻工局、市商

业局、建设局材料科、工程科等、市公安局及

各派出所发布了《为城墙砖石由市拆城办公

室统一处理的通知》，其文指出：“为正修城

墙起见，现已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拆平，在修

建期间，为避免混乱，所有城墙内的砖石等

东西，一律不得擅自搬动。如有需要或购买

者，一律要通过建设局的拆城墙办公室经过

办理手续后，然后凭手续进行搬运。”
至于城砖的价格，1958 年 6 月，苏州市

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在《第二期拆城工程的具

体办法》中规定：“城砖仍以 0.003 元 （小）

0.006 元（中）0.009 元（大）等方法订算。土方

m3 平均以三角计算，条石长达四十公分以

上者以公尺计算给工资并进行砌方”、“拆砖

仍以按大型中型小型断，碎砖分类计，大中

小以块数计算各种规格必须分开堆放，断砖

砌方后以 m3 计算，碎砖敲碎堆方后以 m3 计

算，所有砖料仍以运至河边由大队区指挥部

办公室逐级验收后结算。但各区仍应有大队

负责保管至登货完毕取到凭证后汇总上报

后方得清账”。
1958 年 8 月 14 日，苏州市人民委员会

颁布的《为供应城砖建造小高炉办法希遵照

执行的通知》又指出“对拆下的城砖，各区应

有计划供应建小高炉”、“城砖售价计算问题：

（1） 整块城砖仍以标准砖计算。每块 0.028
元；（2）乱砖每立方 2 元；（3）断砖每立方 12
元；（4）乱石及条石等除已开出提货单仍供应

外，即日起所有一切石头暂停止出售”。
就这样，这些具有一定文物价值的城

砖，在被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后，投入到

现代化的工业建设中去了。
三、关于私挖城墙砖石处理的规定

城墙砖石自 1958 年拆动以来，由于管

理工作没有跟上，造成砖石大量被私挖丢

失。尤其是从 1963 年冬以后，苏州市城区部

分居民“为了满足私人盖建房屋需要，不择

手段，私挖城墙砖石，有的还转手倒卖，情节

甚为严重。据金阊区初步统计，在长船弯、北
码头一带，即有 180 多户居民私挖过城墙砖

石，有 70%左右已修建了房屋或堆砌成围

墙，情况很为普遍。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势必

还会继续扩大和蔓延”[3]。此外，郊区娄葑、横
塘公社和城区胥盘门、金阊门、平门等地区，

陆续发现私挖城墙砖石、盗挖古墓葬、破坏

国家文物的事件多起。有的私挖城墙砖石用

作私人修造房屋，有的从挖砖取土发展到盗

挖三国、六朝、唐、宋、明、清等各种古墓葬。
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为了防止城墙倒

塌、保证沿城居民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为

制止擅自拆除旧城墙砖石和挖掘泥土的现

象，苏州市建设局对私挖城墙砖石问题提出

如下处理意见：“一、对于 1964 年 7 月以前

曾私挖城墙砖石的人员，分别不同情况，作

如下处理：（一）对于私挖城砖、转手倒卖的

人员，必须坚决追究，追回非法所得，情节严

重恶劣的，送政法部门处理；（二）对于私挖

大量城砖修建房屋的，如已建了房屋，应该

适当作价赔偿（一次赔偿有困难的，可以分

期赔偿），如砖石尚未应用，由各区市政工程

队如数收回（这一项，一般从 1963 年初算

起，1962 年底以前的原则上不予追究）；

（三）对于私挖少量城砖（例如几十块）修补

房屋的，主要是进行教育，一般可不予追回

砖石或款项。二、今后再发现私挖城墙砖石

的，任何人都有权加以劝阻；对于劝阻无效、
坚持挖砖的，由公安派出所进行教育；情节

严重恶劣的，应该从严处理。三、盘门城墙属

于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从城门向东西两

边各一百米，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破坏文

物。今后该段城墙的管理和修理权，均属市

文物保管委员会。四、除盘门以外的各地城

墙由各区市政工程队负责保管，有关公安派

出所和居委会协助保护。”这些处理意见从

一定程度上制止了私挖及盗卖现象，但却未

能从根本上解决城砖流失的问题。
四、苏州城墙拆毁的历史影响

在苏州城墙拆除的过程中也不乏充满

理性的不同的声音，可惜这些声音并没有成

为当时的主流意见，因此，也未能改变苏州

城墙被拆毁的命运。
一座城墙的存与废，背后是一个时代的

张与弛。苏州是有着 3000 年吴文化根基、
2500 年悠久历史的江南文化名城。苏州古

城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而苏州城墙又是代

表这座古城灵魂的伟大建筑。苏州城墙的拆

毁破坏了历史的原貌和古遗迹的完整，使得

古老的苏州少了一个可以彰显其气质和灵

韵的音乐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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